
永农委发〔2025〕150号

重庆市永川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关于组织申报2025年市级农业经营主体

能力提升资金项目（农机类）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各有关单位：

按照《重庆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5 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预算的通知》（渝财农〔2025〕 23 号）及《重庆市永川区农业农村委员会重庆市永川区财政局关于下达2025年中央及市级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第二批）建设任务的通知》（永农委发〔2025〕140号）的要求，围绕永川智慧农业引领区开展未来农场建设，支持建设4个农民专业合作社和2个家庭农场培育未来农场。为做好2025年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项目（农机类）的组织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一）申报对象
1.合作社培育项目：永川区辖区内依法登记注册、运行规范、带动能力强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及联合社。  

2.家庭农场培育项目：纳入全区家庭农场名录系统管理、经营规模适度的示范家庭农场。  

（二）申报要求

项目在区政府门户网上进行公开申报，并组织有关专家对项目申报方案进行评审，择优确定项目实施主体。申报需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无不良记录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2.实施主体具有较好的成长性，连续正常经营2年以上，产业特色鲜明，年营业收入不低于50万元（合作社）或20万元（家庭农场）；具备示范带动能力，合作社成员不少于30户，家庭农场流转土地面积不低于50亩；

3.从事农业生产积极性高，在当地有示范带动作用；

4.财务管理规范、各项制度健全，生产经营运行良好。

二、申报项目及补助标准

（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家庭农场培育）

1.建设内容：围绕智慧农业引领区开展未来农场建设，支持2个家庭农场培育未来农场，提高家庭农场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水平。
2.补助资金及标准：项目补助资金10万元，单个家庭农场补助不超过5万元。用于补助家庭农场购置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等设施设备。
（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合作社培育）

1.建设内容：围绕智慧农业引领区开展未来农场建设，支持4个农民合作社培育未农场，提升合作社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等能力。
2.补助资金及标准：项目补助资金190万元，单个合作社补助不超过60万元。用于补助合作社购置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等设施设备。
三、申报程序和要求

（一）材料报送

1.材料编写。申报业主组织人员按照文件相关要求编写项目实施方案，享受财政资金补助项目任务量、补助标准、补助金额和具体环节必须明确并细化量化，具体建设内容要有建设规范标准要求。实施方案加盖公章后报区农业农村委。文件附件应包括：项目实施方案、营业执照复印件等。

2.报送时间。2025年8月10日前。

3.报送方式。相关单位申报材料纸质件六套，并报送电子件一套。农机推广站联系人：吴修明；电话：13527334043；邮箱：307085140@qq.com。

（二）其他事项

1.逾期或未按规定形式上报项目有关材料的，视为无效申报。

2.不得擅自更改项目实施方案文档格式和删减栏目。

3.本申报文件电子文档，可从重庆市永川区政府网下载。

附件：2025年项目实施方案格式
重庆市永川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2025年7月31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
行（产）业分类：____________

2025年＿＿＿＿项目（先建后补）实施方案
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单位：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 系 人：              职务/职称：

办公电话：              手机：

项目主管部门：

联 系 人：              职务/职称：

办公电话：              手机：

填制日期：
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制
一、项目所涉产业发展现状（或工作开展情况）
（上年度实施此项目单位应简单总结项目实施情况）
二、项目任务计划

（一）项目任务来由（背景）

（二）建设地点及规模

（三）项目内容（分项具体说明，既要有定性表述，又要有定量数据）

（四）建设进度

（五）项目推进及管理措施

（六）项目绩效目标（含项目带动能力，直接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等）

（七）其它

三、资金投入概算

（一）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

（二）资金具体用途和投资标准

（三）市级项目资金及资金使用环节（要具体说明财政资金使用支持环节、补助标准和额度等）

（四）其它

四、组织保障措施

五、项目实施单位情况

（一）单位性质、隶属关系、职能（业务）范围

（二）财务收支和资产状况

（三）有无不良记录（财政部门及审计机关处理处罚决定、行业通报批评、媒体曝光等）

（四）实施该项目现有条件（包括自筹资金的筹措方案）

六、相关单位情况及参与事项
表一：
项目主要人员与任务分工
	姓名
	性别
	年龄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项目任务分工
	备注

	
	
	
	
	
	
	

	
	
	
	
	
	
	

	
	
	
	
	
	
	

	
	
	
	
	
	
	

	
	
	
	
	
	
	

	
	
	
	
	
	
	

	
	
	
	
	
	
	

	
	
	
	
	
	
	

	
	
	
	
	
	
	


表二：
项目评审表
	评审类别
	评审

内容
	评审标准
	评审结果
	备注

	业务

评审
	现有条件
	是否符合项目申报的前提条件
	
	

	
	业务目标
	是否能实现预期目标
	
	

	
	建设内容
	建设内容是否符合建设规范，规模是否符合要求
	
	

	财务

评审
	项目单位财务能力
	1、财务状况是否良好；
	
	

	
	
	2、有无不良记录（财政、审计、监察、业务主管机关的处理处罚决定、行业通报批评、媒体曝光等）。
	
	

	
	财政支持环节
	1、是否有明确的支持环节；
	
	

	
	
	2、确定的环节是否符合财政资金管理要求；
	
	

	
	
	3、是否有明确的补助（补贴）标准；
	
	

	
	
	4、补助（补贴）标准确定是否合理。
	
	

	
	资金筹措
	1、项目建设资金测算是否合理； 
	
	

	
	
	2、资金来源是否有保障；
	
	

	
	
	3、申请市级资金是否在控制额度内。
	
	

	评审结论
	 （写明是否通过评审的评审结论）

评审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评审组组长及成员对评审结果负责并承担法律责任）

	评审人员签字
	


说明:区县主管部门评审用、市级单位不填此表。评审工作在主管部门有关领导组织下，由财务机构具体承办。专家组主要由业务类、财经类、工程类、管理类等具有中级以上职称或副科级以上职务的单数专家组成，其中业务类专家不得低于总人数的60%。
表三：
项目评审专家情况
	姓名
	性别
	年龄
	工作单位
	职务/技术职称
	联系电话
	备注

	
	
	
	
	
	
	评审组 长

	
	
	
	
	
	
	

	
	
	
	
	
	
	

	
	
	
	
	
	
	

	
	
	
	
	
	
	

	
	
	
	
	
	
	

	
	
	
	
	
	
	


表四：
项目申报意见表
	项目单位

意　　见
	本单位对以上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特申请立项。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区县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区县财政部门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市级复核评审意见
	评审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备　　注
	


重庆市永川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办公室         2025年7月31日印发


